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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井工煤矿生产企业：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、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切实防范煤矿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矿工生命安全，现将井工煤矿依法合规生产经营相关事项提醒告知如下：
一、证照合规风险防控
煤矿生产企业必须依法取得相关证照，并在有效期内组织生产，严禁无证照或证照失效非法生产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证照不全或失效生产：采矿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证照不全、过期或被吊销后继续组织生产。
· 超层越界开采：超出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层位进行开采活动。
· 证照信息不实：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生产能力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
合规要求：
· 建立证照管理台账，设专人负责证照管理工作，提前3个月办理延续手续。
· 定期自查证照有效性，严禁任何无证、证照不全或失效状态下的生产行为。
· 任何登记事项变更，必须在3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变更。
二、通风与瓦斯防治风险防控
通风系统不完善、瓦斯治理不到位是煤矿重大事故的主要根源，必须作为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通风系统不可靠：通风设施不完善，存在无风、微风、循环风作业，采掘工作面风量不足。
· 瓦斯管理不到位：瓦斯检查制度不落实，超限作业，监控系统运行不正常或人为干扰传感器数据。
· 防突措施不落实：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未按规定实施区域和局部综合防突措施。
合规要求：
· 建立完善通风系统图并及时更新，定期进行通风阻力测定和系统优化。
· 树立"瓦斯超限就是事故"理念，严格追查每一例超限原因，严禁瓦斯超限作业。
· 高瓦斯、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严格落实两个"四位一体"综合防突措施。
三、水害防治风险防控
水害事故往往造成群死群伤，必须坚持"预测预报、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、先治后采"原则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水文地质不清：未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和采空区、老窑积水情况就盲目组织生产。
· 探放水措施不落实：未按规定进行探放水作业或探放水措施不到位。
· 防水设施不完善：排水系统能力不足，防水闸门等防水设施不符合设计要求。
合规要求：
· 配备专业防治水队伍和技术人员，采用物探、钻探等综合手段探查水害。
· 建立健全水文地质资料档案，严格执行"三专两探一撤"措施。
· 确保排水系统能力与矿井最大涌水量匹配，定期进行联合排水试验。
四、顶板管理风险防控
顶板事故是煤矿常见事故类型，必须加强支护设计和现场管理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支护设计不合理：掘进巷道或采煤工作面支护设计不符合实际地质条件。
· 空顶作业：掘进或回采过程中超空顶距作业，巷道维修时安全措施不落实。
· 矿压监测不到位：未安装矿压监测系统或未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支护方案。
合规要求：
· 根据地质条件科学设计支护方案，并严格按设计施工。
· 强化现场管理，坚决杜绝空顶作业，严格执行"敲帮问顶"制度。
· 安装并使用矿压监测系统，实现动态管理，预警风险。
五、机电运输风险防控
机电运输事故易造成人员伤害和设备损失，必须加强设备管理和维护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设备设施不合格：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备、工艺，非防爆设备入井。
· 保护装置失效：提升运输设备保护装置失灵，如防过卷、防跑车装置失效。
· 电气管理混乱：井下电气设备失爆，带电检修，停送电制度不落实。
合规要求：
· 建立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入井检验、定期检修和报废标准。
· 每日检查提升运输系统各类保护装置，确保灵敏可靠。
· 强化电气管理，杜绝失爆，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。
六、安全管理体系风险防控
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。
主要风险点：
· 责任体系不健全：未建立覆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责任落实不到位。
· 培训教育不到位：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，从业人员培训时间不足或考核不合格上岗。
· 隐患排查不彻底：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对隐患整改不及时、不彻底。
合规要求：
· 制定切合各岗位实际的责任制清单，并全员培训、签字确认。
· 建立员工培训档案，确保一人一档，真实记录培训考核情况。
· 建立"班组日查、区队周查、矿井月查"的常态化排查机制，重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。
